知情同意书
知情人信息：
	学生姓名                
	学生学号               

	导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
	导师工号               


知情事项：
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结论有异议的，可在通知送达之日起七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学院学位分委员会申请学术复核（申请书应包含原评阅结果及申诉理由）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处理流程如下：
	第一轮评审结论
	处理流程

	单C
	当一份评阅意见为“C”，申请人可提出复核申请，另外聘请一位专家重新评阅。若重新评阅意见为“A”或“B”，则复核通过，可以答辩；若重新评阅意见为“C”，则复核不通过，须修改二个月后重新申请学位论文评阅。

	双C
	不接受学生复核，须修改二个月后申请重新评阅。


签署事项：
	本人第一轮评审意见为：
	A/C □
B/C □

	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送审费用：首次送审的费用原则上从导师业务费统一支出，重新送审的费用由主动申请方自行承担：       学生 □       导师 □


我已阅读并知晓相关事项，自愿按签署事项申请复议并认可复议结果，如复议超出答辩和学位会期限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
